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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建共享：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
代化的路径选择

南 日

摘要：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度推进与人口跨区域

流动的加速，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向东部发达地区城市迁移集聚。这一趋势使得城市成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空间，对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

则，创新治理模式的迫切要求。中国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需要突破政府单一管控模式，构

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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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

国城市化进程提速换挡。在此背景中，大量少数民族群众从民族地区涌入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

发达地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已达约3.76亿，与十年前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增长 69.73%[1]。以上海市为例，从 2010年至 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实现了近 45%的增长[2]。城市成为

各族群众生产生活迁移首选，一方面凸显出城市已然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依嵌而融的重要场所；

另一方面愈发迫切需要在实践层面上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本原则来指导民族工作。

未来如何提高对城市民族工作的认识与理解，妥善解决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境，是当

前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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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始终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的核心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工作置于关系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

族团结的战略高度，通过持续推动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功探索出一条立足国情的民族事务治

理道路。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加速的城镇化进程，正在深刻重构我国民族问题的空

间载体与治理范式。少数民族人口突破传统聚居区限制，以规模化、跨区域流动形式进入东部沿海城市

时，原有的以民族自治地方为中心的治理体系遭遇结构性挑战。

这种挑战源于两个维度的历史性转型。其一是民族分布格局的质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聚居区

—散居区”二元治理框架，在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冲击下发生根本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起，中西

部少数民族群众向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高地的迁徙浪潮，催生了城市多民族散杂居社区的新型社会空

间。至21世纪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已突破3 000万，使城市民族工作对象从静态常住人口转向动态

流动群体[3]。其二是政策响应机制的滞后。1952年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

利的决定》、1979年的《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等政策长期将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广义

散杂居治理范畴。1993年《城市民族工作条例》问世，城市民族事务方获得独立制度身份，其确立的教

育支持、经济赋能等机制仍难以匹配超大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演化。民族事务治理始终关乎国家发展全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将民族工作置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的战略高度，通过推

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路径。改革开放前我国民族工作重

心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政策扶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与城镇化进

程加速，中西部少数民族群众向东部沿海城市大规模流动，促使民族工作格局发生从聚焦民族自治地方

扩展到散杂居地区，从服务常住人口延伸到流动人口治理的深刻转型。这种结构性转变催生了城市民族

工作的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回溯政策演进轨迹可见，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

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首次以法规形式确立散居民族权益保障框架。1979年《关于做好杂

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节点，系统提出涵盖经济文化发展、风俗习惯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等五大维度的治理方略。1987年中央文件进一步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各民族共

同繁荣”的指导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此阶段城市民族工作仍被纳入广义的散杂居民族工作范畴。1993
年《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重大制度突破。作为我国首部专门性城市民族法规，其创新价值

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确定义城市民族事务管理主体，要求设立专职机构；二是构建教育扶持体系，强

化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开发；三是建立经济支持制度，通过信贷、税收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这标志

着城市民族工作从依附性治理向独立性治理转变。进入21世纪后，政策层级实现跃升。2005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首次将城市民族工作

提升至与散居民族工作同等战略地位。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作出精准研判。随着跨区域人

口流动进入活跃期，民族工作主阵地正从传统农牧区转向城市空间，必须重构以城市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这一论断在2016年全国首次城市民族工作会议得到深化，会议确立“法治化、精细化、服务化”三大原

则，特别强调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为突破口，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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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命题下，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面临双重挑战：既要传承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历史经验，又需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这要求我们突破传统行政壁垒，构建政

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网络，通过制度供给优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认同强化等

维度，探索城市复杂民族关系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二、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分析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和政策抓手，更需要建构与治理并存，妥善解决民族问题成为

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整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嵌入城市社会、城市聚居区民族事务组

成了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方面。在具体实践中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离不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统一范式的观

照。西方学术界围绕国家与社会问题从政府、市场、组织等多重角度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其中，

米格代尔所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对中国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算得上是最具一般性解

释力的西方理论视角。事实上，“社会中的国家”着重通过观念和实践路径以辩证的共同、共生的关系阐

释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进一步来说，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控制和影响社会群体间的互动，社会

群体又通过此类横纵互动反作用于国家建构。可以说，中国党政领导下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深刻体现出

从政府单一管理转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政治化与社会化结合的内在特征。

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

局”[4]。在具体理论探索中，学者围绕多元治理结构，提出了协作治理[5]、全域化治理[6]、嵌入式治理[7]、

嵌合型民族工作[8]等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包含治理理论的精髓要义。20世纪末治理理论在面

对政府、市场失灵窘境中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重新考察了政府与社会、市场和公民之间的基本联系，

侧重于从机制和制度的视角协调整合主体间的关系。治理即“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

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

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

安排”[9]。

结合治理理论和当前中国城市民族事务的实际情况，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应以地方政府和民族工作部

门为中心，结合社会组织及民族成员，就少数民族在城市所关涉的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政治过程。

从现实情况来讲，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公共治理的形态，即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

上下互动过程。进一步来说，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既要结合法律法规和制度，又要包容信仰、情感和认知。

一方面，治理主体应在法律范畴之内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规制和引导。也就是说，正式制度对城市民族

工作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现实上表现为法律制度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导、制度保障、

治理能力和评价标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10]，但法的内容中包含大量的调节社会规范和人的

行为，它来源于社会也服务于社会[1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12]。到目前为止，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根本，以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为主干，有

关民族事务法律法规为体系的制度保障。当然，由于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实践中在理念、

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通过各民族认同的治理之道指导民族工作实践，将有助于形成助

力城市健康发展的动力内核。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城市少数民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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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法治化保障，需要深度融入社会结构、市场机制与社区肌理之中，通过精准的制度供给与有效的法

律实施，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权益保障网络。法律不仅是抽象的权利宣言，更是嵌入社会关系、规

范市场行为、塑造社区秩序的核心治理工具。在城市这一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唯有将法治精神渗透

至社会融合、市场参与及社区生活的毛细血管，方能真正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从形式平等向实质

公平的跃升。社会场域中的法律保障，重在构建公平包容的制度环境与权利救济通道。法律通过确立非

歧视原则与平等保护机制，为少数民族成员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扫除制度性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基于民族身份的就业歧视与教育排斥，要求公共服

务机构在医疗、社保、文化服务等领域提供无差别供给。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隐性社会排斥，需强化司法

与行政执法对平等权的刚性保障，畅通公益诉讼渠道，支持少数民族个体或社会组织对系统性权益侵害

发起法律挑战。同时，完善法律援助与社会支持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工、民族语言翻译

等力量，协助文化适应能力较弱的群体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使法律赋予的平等权从纸面条款转化为可感

知、可获得的现实权益。

三、多元主体共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网络结构

（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政府治理模式新格局

现代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本质是治理结构的深刻转型，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政府单一管控模式，构

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这种共建网络并非简单的主体叠加，而是通过制度性

重构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系统的功能耦合与责任共担，使民族事务治理从封闭的行政系统走向开

放的公共领域。正如研究人员指出的，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3]。

城市民族事务作为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公共议题，必然要求治理主体从“一元主导”转向“多元

共建”，通过角色定位的重塑与权责关系的法治化厘清，形成支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网络架构。

政府角色的战略转型是共建网络的核心枢纽。地方政府需从民族事务的“全权包办者”转变为“制

度供给者”与“协同引领者”，其核心职能在于构建公平的参与规则、搭建高效的协作平台、激活多元主

体的治理潜能。这意味着必须超越全能型政府逻辑，通过地方性法规修订明确政府的“权力负面清单”，

将微观事务处置权让渡给社会与市场。实践中，政府需重点强化三方面能力。一是政策整合能力，打破

民宗、民政、人社、教育等部门的行政壁垒，建立跨部门民族事务协同机制；二是资源链接能力，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形式，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注入可持续资源；三是制度创新能力，例如在上

海、广州等城市试点“民族事务治理委员会”，吸纳少数民族代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共同参与

政策制定，使政府决策从“闭门规划”转向“开放协商”。这种转型并非政府责任的弱化，而是通过“掌

舵而非划桨”实现治理效能的战略性提升。

社会主体的深度激活是共建网络的活力源泉。 社会力量参与民族事务治理需实现从“象征性在场”

到“实质性赋权”的跨越。一方面，着力培育少数民族社团、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机构等主体的治

理能力，通过资质认定、项目孵化、能力培训等机制提升其专业服务水平。例如深圳推动“民族社会工

作服务站”全域覆盖，由具备文化敏感性的社工团队承担矛盾调解、文化适应、法律援助等职能，成为

政府治理的有效延伸。另一方面，构建制度化的社会参与通道，在社区层面建立“民族议事厅”，保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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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提议权与监督权。在城市层面设立民族事务咨询委员会，使少数民族精英、

宗教界人士、企业家等群体获得常态化建言渠道。尤为关键的是，需通过上位法保障社会组织的自治空

间，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真正实现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治理生态。

市场机制的创新融入是共建网络的效能杠杆。市场主体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具有独特的资源调配与效

率优势。企业不仅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平等雇佣

责任，更可成为文化融合的实践者。大型商超、餐饮企业通过设立“民族文化展示区”“多语言服务岗”

促进跨文化理解。互联网平台企业可开发多语言便民服务系统，破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壁垒。更深

层次的共建在于探索市场化治理工具，如建立“民族特色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清真食品认

证、民族工艺品开发等领域。推行“民族融合社会责任认证”，对积极雇佣少数民族员工、开展跨文化培

训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这些创新实践的本质，是将市场效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尊重市场规律的

同时实现社会价值的内生性增长。

多元主体共建网络的成熟度，根本上取决于制度化联结机制的完善。当前亟须通过法律与制度设计

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一是明确权责配置，厘清政府统筹协调、社会提供服务、市场赋能增效的功能边界。

二是创新协同载体，推广“民族事务治理联合体”模式，由政府牵头签订多方合作协议，建立项目共议、

资源共投、绩效共评的运行机制。三是构建数字治理平台，整合城市大脑、社区云等系统建立民族事务

数据中枢，实现治理需求精准识别与主体间实时响应。这种网络化治理结构，既避免了传统科层制的僵

化弊端，又防范了主体碎片化带来的治理盲区，使民族事务治理真正成为凝聚共识、激发活力、促进融

合的公共实践场域。唯有当政府、社会与市场在法治框架下形成有机协同的“治理共同体”，城市民族工

作方能超越技术性管理，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性根基。

(二)纵向秩序整合与横向秩序协调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秩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当前地方政府普遍建立的跨

部门协调机制与跨区域协作框架，标志着纵向秩序整合能力的显著提升。通过民委委员制扩容、民族工

作领导小组实体化运作，强化了“条块”行政资源在政策制定、应急处突等领域的协同效能。依托流出

地与流入地政府间协议，构建起涵盖人员信息共享、公共服务接续、风险联防联控的区际治理链。这种

纵向整合机制在应对民族事务的系统性、关联性挑战时展现出制度优势，有效弥合了传统科层制下的职

责缝隙，为“全国一盘棋”的民族工作格局提供了组织保障。然其内在张力亦不容忽视，过度依赖行政

系统的垂直动员，本质上仍是政府内部资源的重组，未能根本改变“政府包揽、社会缺位”的单中心治

理结构。在超城市社会风险几何级增长的背景下，民族事务与城市治理的复杂交织使得行政系统独木难

支，亟待构建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相互嵌套的立体化秩序网络。

纵向整合机制的深化需与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创新同步推进。这就要求突破行政系统自我循环的路径

依赖，将治理重心转向培育多元主体参与的横向协同生态[14]。上海浦东新区探索的“社团嵌入式服务”模

式颇具启示。政府通过项目化运作将少数民族语言培训、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转移至具备文化敏感性的

社会组织，既缓解了行政资源不足的困境，又提升了服务的精准性与可及性。宁波北仑区的实践则彰显

了社会内生动力的价值，通过孵化培育少数民族联谊会、文化传承社团等组织，使各族群众从治理对象

转化为治理主体，在社区矛盾调解、文化活动中形成“以民族解民族事”的自治路径。广州的“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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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社区”网络更进一步，将民族事务纳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服务平台，利用网格员、楼栋长等基

层触角实现需求即时感知与服务精准投送。这些实践的共同内核在于，政府通过制度赋权、资源赋能、

空间赋形三大策略，激活社会力量的治理潜能。合法性确认破解社会组织登记壁垒，党政引领确保发展

方向不偏移，奖励表彰构建正向激励循环，而服务项目转移与管理权限下放则实质性重构了政社关系，

使社会组织从附属执行者升级为平等合作伙伴。

立体化秩序网络的关键在于纵向与横向机制的有机咬合。纵向整合为横向协同提供制度保障与资源

支撑，横向协调则为纵向体系注入社会智慧与治理弹性。这种咬合需要依托三大枢纽实现。其一，建立

“双轨式议事平台”，在保留政府民族工作联席会议等纵向协调载体的同时，设立由社会组织代表、少数

民族精英、专家学者组成的横向咨询委员会，使政策制定兼具行政理性与社会理性。其二，构建“资源

对流通道”，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公益创投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民族事务领域，同时将社会组织发现的需求

痛点、创新方案反馈至行政决策系统，形成“政策—实践”双向优化闭环。其三，创新“数字治理基

座”，整合城市大脑、社区云与民族事务数据库，打通纵向层级与横向主体间的信息壁垒。例如深圳上线

的“民族之家”数字平台，既支持政府部门动态监测民族人口分布、服务需求等宏观数据，又向社区组

织开放矛盾纠纷上报、法律援助申请等模块，实现“纵向指挥链”与“横向协作网”在数字空间的融合

重构。

治理转型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的双重现代化。对政府而言，需超越“管控本位”思维，在坚持党政

主导原则下主动让渡治理空间，将职能聚焦于规则制定、资源统筹与绩效监管。对社会而言，则需经历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公民性成长。这种转型注定伴随阵痛，政府既需克制行政扩张惯性，又需防范

“一放了之”的风险转嫁。社会力量则需突破“等靠要”的路径依赖，在法治框架内提升专业自治能力。

唯有纵向整合的权威性与横向协调的活力性在制度层面深度交融，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方能突破“政府累、

社会冷”的困局，真正构筑起“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秩序生态。这种立体化治理网络不仅关乎民族

事务效能提升，更是超城市风险社会中构建韧性治理体系的核心命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坚实的秩序根基。

四、树立共享理念：改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努力方向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本质是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公共价值的协同创造，其核心在于超越“主体—

客体”二元分割的传统思维，确立“全民共建、全民共担、全民共享”的现代治理伦理。当前治理实践

中潜藏的结构性矛盾在于，过度强调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特殊政策供给，既可能强化“制度性区隔”的

认知偏差，又无形中将汉族群众置于治理进程的旁观者位置。事实上，城市民族事务的治理客体涵盖所

有居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交往实践。无论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融入，还是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共融，

抑或市场环境的公平构建，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参与方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最优化。树立共享理念的要义，

正在于将民族事务治理从“特殊化议题”回归“普遍性公共事务”的本位，通过资源分配机制的重构与

责任共担文化的培育，使多元包容的城市文明成为全民共创的公共产品。

（一）共享的场域：社会、市场、社区

共享理念要求重塑公共资源的配置逻辑。当前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存在双重失衡，一方面，针对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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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群体的专项服务资源因供需错位导致效能衰减，如某些地区盲目兴建民族风情园却忽视就业技能培

训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普惠性公共服务未能有效回应多民族混居社区的特殊诉求。例如社区文体设

施缺乏跨文化适配性，公立学校课程设置忽视民族文化认知教育。破解之道在于推进双向融合式资源改

革。在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中嵌入文化敏感机制，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双语导诊系统，在公共图

书馆设立多民族文献专区，使基础服务资源具备包容性张力。同时将特殊群体服务项目纳入城市整体发

展规划，推动少数民族技能培训与全市就业促进政策对接，民族节庆活动融入城市文化品牌战略。这种

资源配置转型的本质，是将“民族专项资源”转化为“全民共享资本”，既避免资源分配的身份标签化，

又确保多元需求在公共政策中得到系统性回应。

共享责任呼唤全民参与的行动网络构建。当城市民族事务被重新定义为“所有居民共同关切”的公

共议题时，责任共担便成为共享理念的实践基石。其一，制度化的责任传导机制，通过明确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的民族融合责任，要求学校、医院、企业等机构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员工培训，将文化包容性

纳入服务标准。其二，生活化的参与平台构建，借鉴“社区邻里节”“民族美食汇”等实践，打造各族群

众共同策划、共同参与的文化共享载体，使跨民族交往从政策要求转化为生活自觉。其三，网络化的监

督反馈体系，开通城市民族事务全民监督平台，鼓励市民举报就业歧视、文化排斥等行为，建立“公众

评议—政府整改”的闭环治理链。这些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解构“政府负责、民族受益”的单向度责任

观，建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公共治理伦理，使汉族群众从“治理外围”走向“行动中心”。

共享价值需要扎根城市文明的深层建构。共享不仅是资源分配方式，更是城市精神的内核。在城市

人口结构深度重构的背景下，需要通过价值引领将共享理念升华为城市文明基因。在教育维度，推动中

小学教材增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通识课程，将民族交往历史、文化互鉴故事纳入市民教育体系，培

育理解差异、尊重多元的公民素养。在空间生产维度，城市规划需要摒弃民族聚居区“孤岛化”布局，

通过保障房配建、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促进混合居住，使社区成为“日常交往熔炉”。在文化符号维

度，支持文艺创作展现多民族共建城市的当代叙事，如在舞台剧呈现外来建设者奋斗史，城市形象片融

入各民族劳动者群像，以文化符号重构消解“他者化”认知框架。这种价值重构的深刻性在于，它使共

享理念超越工具理性层面，成为凝聚城市认同的精神纽带，当每个市民在街头巷尾的多语言指示牌中感

受包容，在同事合作的跨文化团队中体验共事，在社区节庆的多样歌舞中体悟共乐时，城市才能真正成

为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同体。

共享理念的终极指向，是在资源优化配置、责任全民共担、价值共同缔造的进程中，实现民族事务

治理从“问题消解”向“福祉创造”的范式跃迁。 当少数民族群众不再被视作特殊照顾对象而是城市发

展合伙人，当汉族居民不再置身事外而成为融合推动者，当公共服务资源流动超越身份边界而遵循需求

本位，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便真正回归其本质——即全体市民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城市实践的伟

大进程。这种治理转型不仅关乎技术层面的机制创新，更意味着对城市文明内涵的深刻重构；唯有当共

享成为流淌在城市血脉中的精神基因，多元包容的社会结构方能从政策愿景转化为生动现实。

（二）共享的机制：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的有效衔接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共享价值实现，绝非资源分配的简单技术性调整，而是通过纵向行政整合机

制与横向社会协调机制的创新性衔接，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制度保障体系。这种衔接的本质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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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重组与治理能量的再配置，纵向机制确保国家意志的贯通与公共资源的战略性投放，横向机制激

活社会主体的创造性参与和基层智慧的涌现，二者的有机耦合将共享从理念宣言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效

能。纵向整合虽通过民委委员制扩容、跨区域协作协议等制度创新强化了政府内部协同，但其单向度的

行政主导模式仍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资源下沉过程中因缺乏社会力量承接导致服务精准性不足，如

某些地区少数民族就业培训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依赖科层压力传导，难以激发市民主

动参与的共享责任感。破解之道在于构建纵向与横向互为支撑、彼此滋养的双循环治理生态。

纵向整合需要为横向协同提供制度赋能与资源托底。超越传统“命令—执行”的线性管理模式，将

政府角色转型为横向网络的支持者与赋能者。在制度供给层面，修订《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中全能型政

府条款，通过地方立法明确社会组织在矛盾调解、文化服务等领域的法定职责，为官民共治提供法律依

据。在资源保障层面，建立民族事务协同基金，采取政府种子资金撬动社会捐赠的运作模式，保障社区

民族项目可持续运行。在能力建设层面，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针对少数民族社团开

展项目管理、文化敏感性等专业培训。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践印证了这种赋能的价值。当政府将清真食品

监管中的政策宣讲职能委托给专业社工组织后，因文化隔阂导致的执法冲突下降40%，而商户合规率提

升至92%。这表明纵向行政资源与横向专业能力的结合，能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可接受性与实效性。

横向协调需要成为纵向决策的智慧源与执行网。社会力量不仅是服务提供者，更应成为治理创新的

策源地。在社区设立由各族居民代表、楼栋长、商户组成的常设议事组织，每月收集公共服务改进建议，

经街道民族工作联席会审核后直达区政府常务会议。这种“基层提议—政府响应”的逆层级反馈机制，

使老旧小区双语标识改造、幼儿园民族饮食定制等民生诉求快速进入政策议程。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横

向网络构建了共享责任的承载主体，通过民族融合促进会发动汉族居民与少数民族家庭结对，共同参与

社区治安巡逻、垃圾分类等公共事务，使民族工作人人有责从口号转化为邻里互助组的日常实践。这些

创新表明，当横向协调机制被深度激活时，社会主体既能精准识别政府视线外的治理盲区，又能通过自

组织网络将共享理念转化为微观生活场景中的集体行动。

衔接效能取决于数字治理基座与制度性对话平台的构建。实现纵向与横向能量的高效流转，需要依

托两大基础设施。深圳市首先通过“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理念深入挖掘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创新实施“榴·深”建立“心连心”服务站、成立石榴籽民族调解队，紧密衔接各族同

胞需求端“千条线”与社区服务供给端“一张网”，打通基层互嵌发展“神经末梢”。这种数据驱动、双

向反馈机制，使纵向精准施策与横向灵活响应形成闭环。制度性对话平台建设则更为关键，需要建立三

级对话架构。社区层面设置“民族事务圆桌会”，定期协商公共空间使用、文化活动安排等议题。区级层

面成立由政府部门、人大代表、社会组织、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民族事务咨询委员会，参与专项规划论

证。市级层面举办民族工作创新峰会，促进治理经验跨区域流动。这种结构化对话不仅保障各主体话语

权平等，更在持续互动中培育出“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意识。

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的深度衔接，最终指向治理合法性来源的重构。当民族群众在社区议事厅参与

停车位分配方案表决、当企业通过民族融合认证获得市场声誉时，“共享”便从抽象理念具象为每个市民

的生活体验。这种机制创新既避免了纵向行政整合的刚性弊端，又防范了横向社会协调的碎片化风险，

使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真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制度性协作中实现权利保障的普

1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遍化，在文化交融中达成价值认同的共同化，在发展成果分配中体现公民身份的平等化。唯有如此，共

建共治共享方能超越政治话语的表层意义，升华为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范式。

（三）共享的结构：嵌入关系

城市民族互嵌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特定社会空间形成深度交织的嵌入性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超越物

理层面的交错居住，更体现为文化符号的相互渗透、经济活动的彼此依存、社会资本的共同积累以及心

理认同的渐进融合。费孝通所述“多元一体”格局在城市语境下的当代实践，正是通过多层次嵌入关系

的结构化编织，使各民族成员从“空间共存”升华为“命运共在”的共同体存在。嵌入性关系的成熟度，

直接决定着共享理念能否从制度设计转化为生活现实，其核心在于构建三种相互强化的嵌入机制。

第一，制度性嵌入，构建互嵌关系的规则基座。互嵌绝非自然发生的无序混合，而需要依托精心设

计的制度框架引导共生秩序。当前关键在于破解“物理相邻而社会疏离”的伪互嵌困境。重构公共服务

供给规则，将文化敏感性嵌入标准化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设立民族文献数字专区，中小学校本课程融

入“中华民族交往史”模块。更具革新意义的是经济互嵌的制度创新。设立民族特色产业孵化基金，优

先支持汉族与少数民族成员联合创办的文化创意、跨境电商等企业。还可以通过建立跨民族职业技能认

证体系，将清真餐饮管理、民族工艺品制作等传统技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通过规则重构，使各民

族成员在就业市场、消费场域、文化空间中形成结构性依存关系，为实质性互嵌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情感性嵌入，编织文化认同的意义之网。制度嵌入若缺乏文化情感支撑，终将沦为机械的社

会工程。情感嵌入的精髓在于创造“共同文化编码”。社区文化共生计划提供典范，即在胡同改造中保留

维吾尔族砖雕、回族窗棂等民族艺术符号，同时植入四合院公共客厅作为跨民族议事空间。还可以通过

建立城市文化基因库项目系统采集各民族迁徙故事、创业经历，转化为地铁壁画、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

更深层地嵌入发生在日常仪式实践中。可以通过举办“天府家宴”活动，由汉族家庭与少数民族家庭结

对烹制融合菜肴；社区创立“民族节庆轮值主席制”，每年由不同民族群体主导策划传统节庆。这些实践

使文化符号从静态展示转为动态共创，在“身体化参与”中培育情感共鸣。正如布迪厄所指，惯习的转

变源于“实践感的获得”[15]。

第三，主体性嵌入，激活基层社会的共生能量。互嵌关系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释放。

主体性嵌入要求突破“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传统模式，构建自主治理的基层行动网络。其一，创新

“民族事务社区合伙人”机制，如武汉百步亭社区设立民族融合专项公益创投，资助各族居民发起“楼栋

共治会”“跨民族调解队”等自组织。其二，建立“互嵌成效共评体系”，如南京某社区开发民族关系和

谐度指数，由各族居民代表组成评审团对公共服务、社区活动进行季度评议。通过创设参与式行动框架，

使普通市民从治理对象转变为嵌入关系的主动构建者，当壮族绣娘在社区工坊教授汉族妇女织锦技艺，

当回族餐饮店主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互嵌便从政策术语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伦理。

嵌入性关系网络的成熟标志，是形成“制度—情感—主体”三重维度相互强化的自组织系统。当混

合居住政策催生邻里互助实践（制度→主体），当文化共创活动消融心理边界（情感→主体），当基层自

治组织推动规则优化（主体→制度），城市社会便自然生发出“嵌入的进化能力”。这种结构既避免行政

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的刚性互嵌，又防范市场逻辑下族群聚居区的再形成，使各民族成员在持续地互动调

适。最终，民族互嵌从空间策略升华为文明形态，即在纵横交织的嵌入关系里，每个成员既是独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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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携带者，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力的创造者，于差异中见和谐，于共生中见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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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Path Choi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NAN　R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a key field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accelerated cross-regional 
population flow,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migrate and concentrate 
in cities in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This trend has made cities a core space for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and imposed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nhancing commonalities while respecting and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s, and to innovate governance model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urban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need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government's sol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l, and build a 
pluralistic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featuring leadership by Party 
committees,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social coordin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safeguards.

Keywords: urban ethnic affair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multipl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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